国家社科基金第二批学术期刊资助申报公告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国家社科基金启动第二批学术期刊资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通过有重点、有针对性的资助，推动我国学术期刊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学术水平，扩大学术影响，推出更多优秀成果，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进一步增强国家社科基金的示范引导作用。

二、申报条件
本批计划资助100种学术期刊，主要是实力比较强的特色期刊。申报期刊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坚持正确办刊方向，遵循基本学术规范。

2．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大学术影响，近年来推出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代表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3．主编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拥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编辑队伍；主办单位具有较好的社科研究基础和较强的学术研究队伍。

4．确实需要扶持，且通过资助可以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扩大学术影响力。

申报期刊必须是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公开出版发行、具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且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2-2013年）来源期刊目录》（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年版）》（中国社科院）中的两个以上检索系统。

三、遴选程序
1．受理申报。申报时间为8月1日-20日。申报期刊须用计算机如实填写《申报书》（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一式2份以及电子版），逐级进行申报。教育部社科司受理中央各部委所属在京普通高等院校的期刊申报，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受理本院的期刊申报，中央党校科研部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的期刊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受理教育类期刊申报，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受理艺术类期刊申报，全军社科规划办受理军队系统（含地方军队院校）的期刊申报，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受理当地的期刊申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不直接受理申报。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央党校科研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全军社科规划办，务必于2012年8月31日前将本地区（部门、系统）的申报材料（《申报书》一式2份、《申报汇总表》1份），报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处，同时将《申报书》和《申报汇总表》电子版打包发送至ghbqkzz@126.com ，逾期不予受理。

2．资格审查。9月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申报期刊进行资格审查。

3．组织推荐。9月上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通过资格审查的期刊范围内组织推荐。国家社科基金26个学科组在本组专家提名的基础上，推荐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学术期刊和各种综合类学术期刊；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央党校科研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全军社科规划办，推荐本地区（部门、系统）的学术期刊。

4．综合评定。9月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综合各方面推荐意见，组织对被推荐期刊进行评审，确定建议资助名单。

5．公示公布。10月上旬，建议资助期刊名单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后，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公示公布。

四、资助额度
每种期刊每年资助40万元。年度考核优秀或者经费缺口确实较大的，可适当奖励或增加10万-20万元。

五、监督管理
期刊申报材料必须属实，如发现弄虚作假，取消申报资格或撤销资助，5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

获得资助的期刊须遵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经费管理办法（暂行）》。

联系方式：（010）63094651（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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